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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/2025/DSFSM 號公開競投  

港珠澳大橋澳門邊檢大樓商用空間管理及經營批給  

解答  

提問 1：如方便，請披露現階段位於港珠澳大橋澳門邊檢大樓商用空間及營運空

間營業之商戶的租約情況，即租金及合同剩餘租期。 

答：截至 2025 年 6 月 18 日，位於港珠澳大橋澳門邊檢大樓商用空間內正在

營業的公司共有 20 間，包括 3 間交通運輸營運公司、4 間商品零售/便

利店、1 間貨幣兌換店、11 間自助服務設施公司（提供合共 21 台自助

服務機）及 1間廣告公司。 

目前港珠澳大橋澳門邊檢大樓商用空間（包括營運空間、商業空間及廣

告空間）的每月租金（即使用費）總收入為澳門元 1,136,711.00。關於

臨時使用協議的期間，除 1 間自助服務設施公司的臨時使用協議之生效

期至 2026 年 5 月 14 日外，其餘公司的臨時使用協議均於 2026 年 5 月

31日屆滿。 

提問 2：如方便，請披露港珠澳大橋澳門邊檢大樓商用空間本次招商範疇每個鋪

位的機電設施配套情況，即電箱總電量、有無供水位(如有，管徑大小是多

少)、有無排水位(如有，管徑大小是多少)、有無空調接駁口(如有，風管大

小是多少)、有無排煙接駁口(如有，煙道大小是多少)、有無消防設施。 

答：詳見附表。  

提問 3：如方便，請披露現階港珠澳大橋澳門邊檢大樓商用空間內廣告位租金情

況。 

答：現時港珠澳大橋澳門邊檢大樓商用空間內共有 88 個廣告宣傳空間

間隔單位，均由一間廣告公司負責營運，而題述的廣告位租金情況

涉及上述廣告公司與其他公司之間的協議，故本局沒有相關資料提

供參考。  

提問 4：關於  貴局公開競投第 1/2025/DSFSM 號[港珠澳大橋澳門邊檢大樓商用空

間管理及經營批給]，《競投方案》第四條第一款規定投標書“文件”部分

的組成文件，本司關於其中(四)由財政局發出的有效之無欠稅記錄證明和

(六)由財政局發出的有效之開業證明書之要求不是很清晰，擔心因文件錯

誤導致投標書不被接納，特向財政局申請相關文件，望貴局可協助本司

確認附件之文件是否是投標書要求提交之文件。 

答：有關文件要求詳見《競投方案》第四條第一款(四)項及(六)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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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問 5：關於競投方案 

1. 有關於商業登記上的所營業務，若原商業登記上沒有明確寫出方案

上的任何一項經營範圍，但公司章程上寫出了包括但不限於所營業

務，是否可以用此條款進行競投。 

答: 競投人遞交之商業登記上的所營業務須符合本競投之《競投方案》

第三條第一款(四)項之規定，方可參與競投。 

2. 承上問，由於經營模式之不同，是否能提供股東名下子公司與母公

司的關連聲明書，以作運營經驗之證明（子公司的唯一股東為母公

司股東，100%股權）。 

答: 競投人須按照本競投之《競投方案》第四條第三款(四)項之規定遞交

《管理或經營的經驗》之證明文件。 

3. 有關於競投人印章即使用競投公司印章即可? 

答: 是。 

提問 6：關於方案規劃 

1. 有關於承投規則中，乙方需要分擔大樓空調用電總費用 10%，大樓

空調每月用電費用為多少? 另外其他公用空間用電費用是否豁免? 

答: 根據過去 12 個月（2024.05.28-2025.05.22）的電費帳單，港珠澳大橋

澳門邊檢大樓空調用電總費用中 10%的每月平均開支約為澳門元

213,173.92。 

根據本競投之《承投規則》，當中沒有列明乙方需要分擔其他公用空

間用電費用。 

2. 每間商鋪有獨立電錶，若需要安裝其他空調，是否有其他位置可

以進行安裝空調主機? 

答:  不具備條件安裝其他空調主機，現時港珠澳大橋澳門邊檢大樓商用

空間商鋪內已預留空調冷凍水喉以供接駁。 

3. 對於除 C323之限制區域，是否有任何經營類別傾向或限制? 

答:  沒有。詳見本競投之《承投規則》第十條第一款的規定。  

4. 對於其他沒有廚房（C101,C108及 C109）的商業空間，是否有任何

其他類型的運營限制? 

答: 沒有。詳見本競投之《承投規則》第十條第一款的規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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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問 7：依據《承投規則》第三十六條第（三）款“乙方全部或部分轉移合同地

位”之規定，若乙方委託非關聯第三方專業機構（非乙方關聯方）負責

日常運管，且所有法律文件（包括商戶租賃合同、政府報告等）均以乙

方名義簽署，乙方保留收入帳戶控制權及最終決策權。該模式是否視為

合規 ? 

答：詳見本競投之《承投規則》第四條第三款、第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第一

款的規定。 

提問 8：乙方因自身原因要求提前終止合同時： 

1. 需提前通知的最短期限（如 90 日）? 通知形式有沒有標準要求? 

答:  除透過雙方協議解除外，如以自身原因要求提前終止合同時，甲方

將按照本競投之《承投規則》第三十六條第一款（一）項及第三款

的規定作出處理。 

2. 《承投規則》第 46 條第 2 款載明：“僅在乙方已履行本批給期

間三十個月或以上時，方可透過雙方協議解除合同”。請確認：

乙方於第三十個月之前提出協議解除是否屬違約退出? 

答:  按照本競投之《承投規則》第三十六條第一款（一）項及第四

十六條的規定，批給期間三十個月之前不存在可透過雙方協議

解除情況。  

3. 協議解除和違約解除兩種情形下甲方接管的時間上限是多長時間? 

答:  因應具體程序之執行及完成時間作出安排。  

4. 協議解除和違約解除兩種情形下請分項列明賠償責任計算公式

及示例。  

答:  詳見本競投之《承投規則》第三十六條第一款及第四款、第三

十七條第五款及第六款的規定。  

5. 除經濟賠償外，違約解除是否將導致乙方列入政府採購負面名單? 

答:  本競投之《承投規則》沒有相關規定。  

提問 9：若乙方在運營期間因市場波動調整租金標準（如上調 10%），是否需重

新提交甲方審批 ? 

答:  詳見本競投之《承投規則》第十六條第一款、第二款及第七款的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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